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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成绩复核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育部国家保密

局关于印发〈教育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的通知》（教办

〔2017〕3 号）以及教育部和我省普通高考考务工作的有关规

定，结合我省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高考成绩复核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及时、准确的

原则，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考生答卷按照国家秘密级事项管

理，复核过程中不允许考生及家长查阅答卷。

第三条 高考成绩复核工作分为复核和复审，分别由考生报

名所在市（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高考评卷工作

办公室和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实施。

第四条 高考成绩发布后，考生如对成绩有异议，应本人持

身份证、准考证，向报名所在市（地）、县（市、区）招生考

试机构申请领取并填写《普通高考成绩复核申请表》（见附件），

《申请表》须经班主任或相关科目任课教师审核签名并经所在

中学或学习学校负责人签名确认并加盖公章后，于成绩发布后

次日 17 时前上报报名所在市（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

构。市（地）招生考试机构汇总后通过信息管理系统“上传下

达”功能上报（上报时间另行通知），由高考评卷工作办公室

进行复核。手续不齐全的，不接受其复核申请。

第五条 考生可以申请复核的事项包括考生手写姓名、准考

证号是否与条形码相符；是否考生本人答卷；是否有漏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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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总分是否等于各题得分之和；再选科目等级赋分转换是否准

确。

超出本条规定事项范围的申请不予受理。

第六条 复核申请应当写明考生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

准考证号以及申请复核的科目；如考生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

还应写明代理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工作单位、职业和

住所，并出具考生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

未按规定方式或不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的申请一律不予受理。

省招生考试院不具体受理考生个人的高考成绩复核申请。

第七条 高考评卷工作办公室对考生申请事项进行复核，并

将复核结论通过信息管理系统“上传下达”功能反馈到市（地）

招生考试机构，由市（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

及时将复核结果告知考生。

第八条 考生如对复核结果仍有异议，须在接到复核通知当

日内向市（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提出书面复审申

请。市（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须第一时间通过上

述方式报送省招生考试院。未按规定方式或不在规定时间内提

出的复审申请一律不予受理。

第九条 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复审组，本着实事求

是、为考生负责的原则，对复核结论仍提出质疑的做出最终认

定，由各级招考机构负责及时将复审结论书面送达考生本人。

第十条 复审结论为最终结论，各级招生考试机构不再受理

考生对复审结论的异议申请及其他有关申请。

第十一条 在复核或复审中，如发现考生成绩有误，确需变



4

更成绩的，分别由高考评卷工作组或复审组出具变更报告，按

程序在高考成绩数据库中予以变更，并重新下发高考成绩通知

单。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黑龙江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24 年《黑龙江省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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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普通高考成绩复核申请表

姓 名
高考报名

所在地 市 县（市、区）

毕业中学或

学习学校 身份证号

准考证号 联系方式

申请复核科目

申请复核事项

1.手写姓名、准考证号是否与条形码相符 
2.是否考生本人答卷  3.是否有漏评 
4.科目总分是否等于各题得分之和 
5.再选科目等级赋分转换是否准确 

考生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复核科目

基本情况

一模

成绩 班主任或任课教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二模

成绩

三模

成绩

毕业中学或

学习学校意见

负责人签名：（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复核结论 (招考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注：1.请附考生身份证和准考证复印件；2.“申请复核科目基本情况”

栏，班主任或任课教师须对考生模拟考试成绩作出准确无误的说明；3.

如有委托人，请附委托书，并根据文件要求写明委托人信息。


